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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制度中极其重要和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在我国当前的

法制建设中，行政立法程序方面的制度建设正越来越受到重

视。列入全国人大立法规划[1]并已经开始着手制定的立法法

，其内容就包含有行政立法程序。但是，我国在行政程序法

的制度建设和理论研究方面基础还尚为薄弱，在行政立法程

序方面尤其如此。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的今天，如

何结合国情、如何借鉴法制发达国家的经验，在思考我国应

有的行政立法程序时尤为不可缺少。 行政立法程序的具体形

态有各种各样，从目的价值对程序的形态进行划分，可以将

其分为两大类型：作为过程的程序和作为装置的程序。前者

是指行政机关从开始行政立法任务至完成该任务所必经的自

然过程。行政立法权限在运作过程中至少存在两项任务。一

是证明自身行为的（形式意义上的）合法性，即证明行政立

法行为自身具有法律根据；一是使行政立法权限的运作过程

具有科学合理性，如从行政内部的领导关系和行政合理的需

要出发，将行政立法程序设计为诸如由规划、起草、审批和

发布等等流程环节组成的程序。 后者，即作为装置的行政立

法程序是指在行政立法过程中，为了实现在作为过程的程序

中难以实现的一定目的而以法律手段（包括立法和司法手段

）设置的程序环节。在行政立法过程中，如何保护利害关系

人的权益和调整利害关系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权利保护和利

益调整目的）以及如何保障国民的民主参与（民主参与目的



），这些目的并不是通过作为过程的程序可以当然地实现的

，因此许多国家通过一定的法律手段在行政立法程序制度中

设置了诸如（事实审型）听证、公听会、立法理由说明等等

程序，以求实现上述两个目的。这便是作为装置的程序所具

有的意义。我国行政立法程序的制度建设自然也应追求权利

保护和民主参与这两个目的，因此如何构筑适合我国国情的

作为装置的程序便成为问题的关键。 本文将从行政立法程序

的法渊源、调整对象、参与主体、利害关系人的参与方法和

理由说明等基本问题出发，通过对法制发达国家的美国、英

国、法国、德国和日本的行政立法程序制度中作为装置的程

序的相关立法例的介绍和分析，为我国行政立法程序制度建

设提供一个整体性的参考背景，以此寻求我国行政立法程序

法制建设中如何实现权利保护目的和民主参与目的基本途径

。 一、行政立法程序的法渊源 以何种法的渊源规范行政立法

程序以及在法的那一层位表现该规范是思考建立行政立法程

序时不可回避的问题。概观目前各国已建立的行政立法程序

制度，在宏观方面有采用法典型（一般法）和分散型的方式

建立行政立法程序规范，这些规范存在于宪法、一般法或行

政立法之中。 采用法典，即一般性立法的方式建立行政立法

程序法律规范的有美国和英国。 1946年以前，规范美国联邦

政府行政立法程序的规定并不统一，而是散见于各种授权法

律规定之中。在没有法律规定时，只要不违反宪法上的正当

法律程序要求和无权力滥用情况，享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2].

1946年美国颁布联邦行政程序法（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Act

简称为APA）。该法在第551节中将适用对象的行政行为分为

两大类，即法规（rule）和裁决（order）。其中，第551条第4



款将法规定义为：“法规是指行政机关为了执行、解释或者

规定法律或政策，或者为了规定机关的组织、程序或活动的

规则而颁布的具有普遍适用性或特殊适用性而且对未来有拘

束力的文件的全部或一部分；包括批准或规定未来的收费标

准、工资、法人体制或财政及其改革、价格、设施、器具、

服务或津贴在内；也包括批准或规定各种估价、成本费用、

记账方式、以及与上述事项有关的活动在内”。法规的这一

法定定义把上述效力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发生与未来的行政

行为统一地作为APA的规范对象。1990年，美国国会通过《

法规制定协商法》（Negotiated Rulemaking Act），正式建立

了行政立法的协商（Regulatory Negotiation，简称Reg-Neg）程

序，对APA规定的略式法规制定的“通告评析”（notice and

comment）程序作了补充[3]. 英国在曾于1893年由议会制定行

政法规公布法（Rules Publication Act）。与美国不同，英国在

立法中并没有追求从性质出发定义法规的性质，而是着眼于

行政立法的形式性，将制定法上的法规定义在依议会授权制

定的法规、依枢密院令（Order in Council）制定的法规、以

及各大臣或政府各个部局制定的法规。1946年英国颁布法定

规范法（the Statutory Instruments Act）以替代行政法规公布法

。在该法中，法规的外延除1893年的法律所规定的范围之外

又增加了大臣根据法定规范形式权限所制定的法规[4]. 上述

美国和英国之外，其他主要发达国家基本上没有采用这种统

一立法，即没有以一般法的方式制定行政立法程序，而是以

分散立法，即个别法的方式在各个具体授权行政立法的法律

之中同时规定相应的程序。 但是，在上述以法的形式规范行

政立法程序的方式之外，还有一些国家以行政规则，即效力



只发生在行政系统内部的规范性文件的方式建立较为统一的

行政立法程序制度。最为典型的如德国的各部共同事务规则

和日本的关于设定、修改和废止规制的意见提出程序。 值得

注意的是德国行政立法程序的特殊之处。首先，德意志联邦

共和国基本法的80条第1款第3句规定制定行政立法时必须明

确表示根据法规。通过该规定，德国在宪法的层次上对行政

立法负有说明理由的义务这一单项事项进行了统一规范。其

次，德国的行政制度中也存在较为统一的一般性行政立法规

范，但与美国和英国以在法律的层次上规范行政立法程序不

同，德国通过建立在联邦法体系中的各部共同事务规则，即

以行政内部规则的方式建立了较为统一的行政立法程序制

度[5]. 由于提交德国议会的法案中，内阁提案占了绝大多数

，因此，联邦内阁要求各部在提交的法案中应附加详细的立

法理由书，以便法案内容能容易理解从而可以按内阁所提的

原样获得议会通过。联邦内阁的这一对法案的要求便是各部

共同事务规则。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规则不仅仅适用于上述

内阁的法案，也同样适用于行政立法。即该规则规定了各部

在制作法规规章的草案阶段必须遵守的各项程序。并且，该

规则对行政立法程序义务要求与对制作法案时的程序义务要

求毫无差别。不仅如此，该规则还规定了制定行政内部规则

过程中的程序制度。可以看出，各部共同事务规则的规范领

域涵盖了法案、法规规章案、行政规则草案以及通知案的制

定程序。但是，与其他国家不同，该规则虽然对各个部拥有

拘束力，其仅仅只是行政规则，规定的只是行政系统中的内

部程序，对法院不具有如法那样的拘束力。 日本内阁于1999

年3月23日以阁议决定的方式发布了关于制定、修改和废止规



制的意见提出程序，就以行政法规、规章、告示以及行政程

序法上规定的审查基准、处分基准等规范的方式制定、修改

和废止行政规制时行政机关如何收集、公布和处理有关意见

作出了统一规定[6]. 我国的法律制度中，至今较为统一的行

政程序立法规定是1987年4月21日国务院批准、国务院办公厅

发布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暂行条例。该条例规定了国务院行

政法规制定过程中的基本程序：规划、起草、审定和发布。

该暂行条例所能够规范的行政立法事项只限于国务院自身有

权制定的行政法规以及拟订国务院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

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的法律草案而不涉及到

其他行政立法领域。 目前我国的立法机关正在着手立法法的

制定，尝试通过法律的方式统一规范全国范围内的包括制定

行政法规、规章在内的各种立法活动。但是，行政立法程序

制度的的统一化是否能够全面且有实效地规范全部的行政立

法程序，则尚存疑问。上述各 发达国家的立法例也印证了这

一点。尽管上述各国拥有规范行政立法程序的一般法，但必

须注意的是，这些一般法并没有能够将行政立法程序的全部

纳入其规范的领域。如在美国，联邦政府行政事务的90%不

适用APA[7]，而适用APA的行政立法事项则更为稀少。英国

法定规范法的适用范围也只包括行政法规和重要的行政规章

，并非包括全部行政立法[8].因此可以说，即使在拥有规范行

政立法程序的一般法的国家，仍然需要大量分散的个别法来

作补充。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